
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文件

校教字〔2024〕66 号

关于成立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《关于

加强高等学校服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质量推广普及的若干意

见》《陕西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加强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工

作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强我校语言文字工作，经研究

决定成立西安明德理工学院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（简称“校语

委”），全面领导和负责学校的语言文字工作。现将委员会组成

人员和工作职责通知如下。

一、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

主 任：校长

副主任：分管教学副校长

委 员：学校办公室、党委组织宣传部、教务处、党委学生

工作部、团委、财务处、科技处、人力资源处、质量管理与评估

办公室、规划发展与协调处、外事办、教育培训中心、教师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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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、网络信息化中心、图书馆、后勤管理处等相关单位负责人

及二级学院院长组成。

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（简称“校语委办”），办公

室挂靠在教务处，承担校语委日常工作。校语委办公室主任由教

务处负责语言文字工作副处长担任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校语委工作职责

1.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《陕西

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〉办法》等法律法

规，认真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；

2.制定并完善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规划、规章制度，推进我校

语言文字工作；

3.建立健全学校语言文字工作组织机构和工作网络，召开语

言文字工作会议，部署、检查、评估语言文字工作；

4.指导推广普通话工作以及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；

5.加强对语言文字应用的监督，监督检查语言文字工作情

况，促进语言文字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和现代化，不断提升我

校语言文字工作的整体水平。

（二）校语委办工作职责

1.宣传、贯彻、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，

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及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有关语言文

字工作任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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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负责学校语言文字规章制度的建立、健全与实施，做好年

度语言文字工作计划及总结；

3.加强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、法律法规和规范标准的普及

宣传，组织开展推广普通话活动，营造校园语言文字工作规范化

氛围，推行规范汉字工作，保证校园用字规范；

4.组织师生开展语言文字活动，将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教育教

学全过程，使普通话成为校园教学语言、工作语言、交际语言；

5.加强语言文字工作队伍建设与管理，组织校内普通话培训

与测试，使普通话成为校园标准用语；

6.开展学校语言文字应用研究和学术研究；

7.面向社会做好语言文字工作的宣传、咨询等服务；

8.做好上级主管部门、学校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
特此通知。

西安明德理工学院

2024 年 9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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